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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丽是巨野县某小学的学
生，2010年6月份的一天，小丽的
母亲接到小丽老师张某打来的
电话，称小丽小小年纪抽烟。挂
掉张某的电话后，小丽的母亲开
始责问女儿，然而起初小丽也只
是哭，什么也没有说。后来，深感
委屈的小丽便说了一句“我要把
他的丑事说出来”。

这句话并没有引起小丽母
亲的注意，后来经在场的一位亲
朋提醒，小丽的母亲感觉事情蹊
跷便反复询问小丽。最终，小丽
说出了实情，然而实情就像一颗
重磅炸弹，让小丽的母亲难以接
受。原来，小丽从小学三年级开
始就跟着张某上补习班，也就是
从那时起，张某就开始猥亵小
丽，不仅在补习班上，有时竟然
还在教室里行这些龌龊之举。了
解到女儿的遭遇后，小丽的母亲
陪同小丽一起到公安机关报了
案。

案发后，经过司法机关的调查
发现，张某在学校担任老师期间，利
用给学生讲题、办补习班之机，在教
室等场所中采取摸乳房的方式多
次猥亵包括小丽在内的4名女生。

为何该案历经一审、重审、终
审，判决结果又有如此大的差别
呢？巨野县人民检察院有关办案人
员告诉记者，检察机关调查后发
现，在一审期间，为了帮助张某开
脱罪责，张某的妻子陈某伙同自己
的亲戚朱某等人多次带着礼物找
到该案受害人及证人等上门求情，
希望被害人能够根据他们的要求
重新出具虚假陈述、证言，迫于陈
某等人的压力及所谓的“情面”，一
些被害人更改了证言，使得庭审中
出现证言反复，不仅妨害了刑事诉
讼的正常进行，也使得该案历经一
审、二审发回重审、延期审理和抗
诉程序，张某也迟迟没有得到应有
的惩罚。

除此之外，2013年10月份，在
该起案件一审和终审判决期间出
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
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
23条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
乐场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
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
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可以
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认
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制猥亵、侮
辱妇女，猥亵儿童。依照这一最新
的规定，张某在教室内猥亵儿童的
行为，应当认定为是在公共场所猥
亵儿童，依法应从重处罚，这也是
张某终审改判为十二年的重要依
据。另外，张某的妻子陈某也因妨
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说法：

最高法“新规”

让色狼罪责加重

11年年刑刑变变1122年年，，色色狼狼老老师师““自自找找的的””
一小学老师长期猥亵多名女生，一审后他一再上诉，没想到换来相反结果

2010年底，巨野县人民
法院以猥亵儿童罪，依法判
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一审
判决后，张某不服提出上诉。
2011年8月16日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
2014年11月27日，案件重审
后，张某仍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

然而，在收到该案的判
决书后，巨野县人民检察院
对该起案件审查后发现，该

判决书在认定事实上与起诉
书所认定事实有出入：起诉
书指控张某猥亵儿童4名，而
法院判决猥亵儿童2名。在审
判阶段，有两名被害人的陈
述发生了变化，对猥亵事实
予以否认。巨野县人民检察
院认为，张某身为人民教师，
公然在教室内猥亵多名未成
年女生，多利用给女生辅导
或讲题的时候实施犯罪，而
且肆无忌惮，不怕被别的学

生看到，犯罪动机极其卑劣，
社会影响极坏，依法应从重
处罚，遂依法向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近日，该案经菏泽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抗
诉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于法
有据，应予支持，遂依法改判
张某有期徒刑12年。至此，张
某猥亵儿童案终于尘埃落
定，张某也受到了应有的惩
罚。

巨野县某小学老师张某因长期猥亵女学生，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张某不服判决一再上诉。当地检察机
关审查案卷后发现，对张某的量刑确实存在问题，不是过重而是过轻，遂依法向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
诉。最终，日前经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张某因猥亵儿童罪获刑12年。

案发：

老师向家长告状

牵出猥亵女童案

波折：获刑1年不服上诉，检察机关发现问题

本报记者 邢孟 通讯员 马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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